
疏堵

沁水县2022年农作物秸秆
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政策解读

为改善我县农业农村生态环境，严禁农作物秸秆
焚烧，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。

指导思想

全面贯彻中央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，坚持因地制宜、离

田优先、就地就近、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科技支撑的原则，通过政府政

策引导，财政资金带动，整县集中推进，激发秸秆还田、离田、加工利用

等各环节市场主体活力，探索可推广、可持续的秸秆综合利用模式，建立

秸秆综合利用稳定运行机制。

工作目标

实施秸秆综合利用整县推进，2022年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2%

以上，离田利用量占利用总量比例达到25??上；激发秸秆还田、收储运、

离田加工利用等环节市场主体活力，大力培育秸秆收储运社会化服务组织，

健全完善秸秆收储运体系，形成布局合理、多元利用的秸秆综合利用产业

格局。

基本原则

1.集中连片，整县推进。优先支持秸秆利用量大、附加价值高的企业
实行区域性秸秆集中利用，形成政策集聚效应，提高全县秸秆综合利用水平。
2.政策引导、市场运作。通过政府培育环境、政策引导，激发秸秆综

合利用市场主体活力，打通利益链，形成产业链，探索建立可持续的秸秆

综合利用长效机制。

3.多元利用、离田优先。在推广秸秆还田的基础上，大力推进离田利
用，坚持秸秆燃料化、饲料化、肥料化、原料化、基料化多元利用，推介
“自收自用”、“以秆换肥”“专业化收集+企业利用”等秸秆离田利用
模式。
4.因地制宜、突出重点。根据我县的气候条件、耕作习惯，农作物秸

秆的品种数量、秸秆综合利用的产业基础等因素，因地制宜，重点突出秸
秆还田+旋耕，提升我县秸秆综合利用率。
5. 以禁促用。建立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巡查督查工作机制，

严处重罚露天焚烧秸秆行为，疏堵结合，以禁促用，为秸秆综合利用试点
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。

支持对象、资金使用环节及补助标准

(一)支持对象

从事农作物秸秆还田作业主体和从事农作物秸秆肥料化、饲料化、燃

(二)资金使用环节及补助标准
1.县级配套资金

县级财政配套资金按照“谁利用、谁转化、谁得奖补”的办法对秸秆

按照《沁水县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的扶持办法(修订)》(沁

2.市级奖补资金

2022年度市级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金89万元，主要用于新建或扩建

①开展生态效益监测6万元

布设1个秸秆还田生态效应监测点位，开展秸秆还田效果监测与评价，

②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补助83万元
按照收储站规模大小进行补助，收储站建设最小收储能力必须达到收

以上资金对已享受过高标准农田、农机、土地托管等项目补贴的不再

料化、基料化、原料化利用的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种植大

综合利用的实施主体(完成秸秆还田+旋耕、秸秆离田利用)进行适当补助。

政办发[2021]46号)文件的标准，对实施机械化秸秆还田或秸秆捡拾、

秸秆收储点补助及一个秸秆还田生态效益监测点位建设。具体资金使用计

由农业农村局聘请第三方权威机构实施完成。

储秸秆200吨以上。资金主要用于储存占地、搭建堆放棚，购置秸秆回收、

重复补贴。市级奖补资金如有结余，进行统筹使用。

户、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、村集体经济组织等。

打捆等离田方式，并旋耕(深耕)作业的，经乡(镇)审核及农机中心和

划如下：

加工设备等。补助资金原则上不超过当年收储站新(扩)建总投资的50??

畜牧中心核查合格后，每亩补助30元。

任务分解 实施程序

(一)秸秆粉碎还田+旋耕

(二)秸秆离田加工利用

(三)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(市级奖补资金)

(一)签订合同

(二)确认作业量和作业质量

(三)公示公开

(四)资金拨付

组织管理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

(二)强化绩效管理，做好日常监管

(三)强化资金监管

(四)搞好宣传发动和技术培训

(五)加强信息报送

解读单位：沁水县农业为农村局

疏堵结合


